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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20-77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梵净山项目重大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2.本次签署的合同将调整公司与梵净山管理局对梵净山项目的

合作模式：公司全资子公司梵净山旅业将向梵净山管理局转让所持两

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并且，梵净山旅业向梵净山管理局支付资源补

偿费将由按索道经营性收入的 8%计算调整为 16%。 

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所持两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取得的投资收

益情况需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格进行测算。 

经营索道项目支付的资源补偿费增加，预计对公司年度净利润的

影响约为-948 万元，具体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一、合同签署概况 

1. 2003 年 12 月，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与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梵净山管

理局”）签订了《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梵净山索道及旅游小区整体开发

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整体开发合同》），并设立全资子公司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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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三特梵净山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梵净山旅业”）具体负

责梵净山项目整体开发、运营。 

2. 为进一步促进梵净山自然保护区内生态旅游活动的统一管理、

有序开发、科学经营，提升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力度和可持

续发展水平，近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梵净山旅业在贵州省铜仁市与

梵净山管理局签订了《关于<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梵净山索道及旅游小

区整体开发项目合同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拟对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区开发经营合作模式进行调整。 

3.2020 年 10 月 1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签署<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梵净山索道及旅游小区整体开

发项目合同书>之补充协议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批。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名称：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社会组织类型：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铜仁地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主要办公地点：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三星西路 17 号 

法定代表人：鲁文俊 

注册资本：2,308.9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2200429590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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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保护和研究野生动植物及森林生态系统统一管理保护

区内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并对保护区的开发、建设、利用作统筹安

排 

隶属关系：由贵州省铜仁市人民政府管理 

2．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无任何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经查询，交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最近三年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未签订类似合同。 

5．本次交易对手方系事业单位，履约能力较强。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主要条款 

《补充协议》对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区开发经营合作模式

调整内容主要包括： 

（1）公司和梵净山旅业不再开发经营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旅游小区内除索道及其管理区域之外的其他旅游项目。 

（2）梵净山旅业将所持有的贵州武陵景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陵景区公司”）100%股权（含武陵景区公司所持的铜仁梵净山

门票销售有限公司 50%股权）、贵州三特梵净山旅游观光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观光车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梵净山管理局，具体事宜

由各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3）梵净山旅业经营的索道项目按索道经营性收入（包括：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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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上下山收入和货物运送收入等所有收入）的 16%向梵净山管理局支

付资源补偿费，自《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执行。 

（4）除非国家法律或政策另有规定，索道项目资源补偿费缴付

比例经本次调整后，不应再作调升。 

（5）本次合作模式调整后景区经营管理相关具体事宜，由梵净

山管理局和梵净山旅业另行签订《关于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旅游小区现

场管理协议》。 

（6）《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与《整体开发合同》相关内容不一

致的，以《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补充协议》未作约定的事

项，仍按《整体开发合同书》的约定执行。 

（7）自《补充协议》生效之日，各方原签订的如下协议废止： 

①梵净山管理局和公司于 2009 年 2 月 6 日签订的《关于梵净山

自然保护区旅游小区特许经营模式的协议》； 

②梵净山管理局和梵净山旅业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签订的《关于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小区经营管理模式的备忘录》； 

③梵净山管理局和梵净山旅业全资子公司武陵景区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 日签订的《关于聘用贵州武陵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对梵净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小区实施专业化管理的协议》。 

2、生效条件 

《补充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并经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3、合同履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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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开发合同》约定的经营期届满且各方未达成延期协议的，

《补充协议》自动终止。 

4、违约责任 

《补充协议》各方应当严格遵守并善意履行本补充协议。任何一

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充分履行本补充协议项下的义务或承诺，守约方

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守约方要求违

约方赔偿损失的，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赔偿因违约方违约行为给守约

方造成的一切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用、评估鉴定

费用、拍卖费用、公证费用、调查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守约方为实

现权利而支出的一切费用。 

原《整体开发合同》第十六条适用本《补充协议》。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订，是为了同梵净山管理局加强合作，进

一步促进梵净山自然保护区内生态旅游活动的统一管理、有序开发、

科学经营，提升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力度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订，将调整公司与梵净山管理局对梵净山

项目的合作模式：公司和梵净山旅业将不再开发经营梵净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旅游小区内除索道及其管理区域之外的其他旅游项目，并且，

梵净山旅业经营的索道项目向梵净山管理局支付资源补偿费将由按

索道经营性收入的 8%计算调整为 16%。 

1、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签订《补充协议》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分析如下： 

（1）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梵净山旅业将转让所持武陵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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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司、观光车公司 100%股权给梵净山管理局。转让上述两家公司

取得的投资收益情况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两家全资子公司股权

的公告》中说明。 

（2）根据最近三年梵净山旅业索道收入情况测算，支付梵净山

管理局的资源补偿费从按索道经营性收入的 8%提高到 16%，预计对

公司年度净利润的影响约为-948 万元，具体影响金额以最终审计结果

为准。 

2、公司应对影响的措施 

近年来，梵净山旅业年接待游客人数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补

充协议》签订后，梵净山自然保护区内生态旅游活动的科学经营、可

持续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游客人数有望持续增长，公司长期业绩

有望提升。梵净山旅业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接待游客总人数分

别约为：83 万人次、120 万人次、140 万人次。 

梵净山索道游客量增加效益预测表 

类别 

按索道经营性收

入的 8%缴纳资

源补偿费 

按索道经营性收入的 

16%缴纳资源补偿费 

梵净山旅业 2019

年度索道经营业务 

模拟年游客量

160 万人次 

模拟年游客量

180 万人次 

模拟年游客量

200 万人次 

年游客人数

（万人次） 
139.33 160.00  180.00  200.00 

平均客单

价（元） 
142.23  142.23  142.23  142.23 

总收入 

（万元） 
19,816.50  22,756.25  25,600.78  28,4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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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公司

净利润 

（万元） 

10,906.03  10,969.38  12,346.62  13,723.87 

由上表可知，在平均客单价、所得税率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若

按索道收入的 16%缴纳资源补偿费，当索道年接待游客量达 160 万人

次时，归属公司净利润为 10,969.38 万元，与资源补偿费调整前盈利

水平大体相当；当索道年接待游客量分别达到 180 万人次、200 万人

次时，归属公司净利润分别较 2019 年增加 1,440.59 万元、2,817.84 万

元。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后生效。 

2、本次合同签署对公司当期及未来业绩具有一定影响，具体影

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关于<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梵净山索道及旅游小区整体开发项

目合同书>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0月 15日  


